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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1 月 7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放弃参股公司

增资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一、参股公司增资情况概述

1、近日，公司的参股公司安徽吉光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吉光”）

的控股股东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禄科技”）拟以现金方

式对安徽吉光进行增资，同时安徽吉光拟以增资扩股方式引入新投资方成都元禾

原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元禾原点”）。天禄科技对安

徽吉光投资 4,333.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3,780.53万元，元禾原点对安徽吉

光投资 3,000.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2,617.49万元。本次安徽吉光注册资本

将由人民币 36,902.35万元扩大至人民币 43,300.37万元，公司及安徽吉光其他原

股东均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

2、公司放弃相关优先认购权事项已于 2026年 1月 7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拟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开展具体实施

工作。

3、本次放弃参股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的概况

公司名称：安徽吉光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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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6,902.353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年 03月 22日

法定代表人：梅坦

住所：安徽省滁州市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清流东路 1918 号（苏滁

现代产业园-期）8号物业楼 403-134座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

料销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销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

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

的项目）。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 日/
2025年 1-9 月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度

资产总额 40,207.00 28,507.44

净资产 34,926.93 27,968.80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041.87 -1,098.58

注：上述 2024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增资扩股定价依据：股东按每一元注册资本价格 1.1461 元认缴

新增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各方根据平等、自愿、公平的原则，协商确定增资价格，

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667.00 56.00% 24,447.53 56.46%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13.55% 5,000.00 11.55%

天津显智链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4,000.00 10.84% 4,000.00 9.24%

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 5.42% 2,000.00 4.62%

苏州毅鸣新材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617.68 7.09% 2,617.68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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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毅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17.68 7.09% 2,617.68 6.05%

成都元禾原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 2,617.49 6.05%

合计 36,902.35 100.00% 43,300.37 100.00%

注：本文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本次增资的有关情况

（一）元禾原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成都元禾原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工业园区原点善则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196,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年 11月 6日

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吉泰二路 266号 18栋 2单

元 22楼 2216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公司与元禾原点不存在关联关系。

3、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天禄科技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梅坦

注册资本：11,031.8358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 11月 9日

住所：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太东公路 2990号

经营范围：光电显示、照明、光学高分子材料、工程塑料、精密机械零部件

及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以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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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关系：公司与天禄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

3、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一：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三：天津显智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甲方四：苏州毅鸣新材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五：苏州毅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六：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成都元禾原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安徽吉光新材料有限公司

1、各方在此同意以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增资扩股：

1.1 根据丙方股东会决议，决定将丙方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69,023,530.00

元增加到 433,003,682.00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63,980,152.00元；

1.2本次增资价格经各方一致协商确定，为 1.1461元/1元注册资本；

1.3新增股东用现金认购新增注册资本，其中：

（1）甲方一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37,805,264.00 元，认购价为人民币

43,330,000.00元（本次增资款项 43,330,000.00 元，其中 37,805,264.00 元计入丙

方注册资本，5,524,736.00元计入丙方资本公积）；

（2）乙 方认 购新 增注 册 资本 26,174,888.00 元 ，认 购价 为人 民 币

30,000,000.00元（本次增资款项 30,000,000.00 元，其中 26,174,888.00 元计入丙

方注册资本，3,825,112.00元计入丙方资本公积）。

2、丙方按照本协议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433,003,682.00元，

各方的持股比例如下表所示：

股东姓名
本次增资后持股情况

认缴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4,475,264.00 56.4603%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00 11.5472%

天津显智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0,000,000.00 9.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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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毅鸣新材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6,176,765.00 6.0454%

苏州毅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176,765.00 6.0454%

成都元禾原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174,888.00 6.0450%

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00 4.6189%

合计 433,003,682.00 100.0000%

3、出资时间

3.1 甲方应对丙方履行出资 369,023,530.00 元的实缴义务，并提供全部实缴

出资的实缴凭证；

3.2甲方、丙方履行完毕上述出资义务后，甲方一、乙方应将本协议约定的

增资价款一次性足额存入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3.3新增股东自出资股本金到账之日即视为丙方股东，享有认购股份项下的

全部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股东义务。

4、在下列先决条件均得到满足的前提下，甲方一、乙方有义务履行其在本

协议的出资认购义务，丙方和原股东有义务按本协议的约定接受甲方一、乙方的

增资：

4.1丙方已提供全体股东作出的股东会决议，甲方一以外的原股东一致同意

甲方一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进行增资，并一致同意放弃相关优先认购权；原股东一

致同意乙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进行增资，并一致同意放弃相关优先认购权；

4.2不存在对本次交易或丙方有负面影响的公司财务、市场、法律等方面的

重大不利变化；

4.3丙方及原股东分别且单独的就其各自在本协议所作出的所有陈述与保证

在本合同签署之日均为真实和准确。丙方及原股东已经履行、遵守所有本协议签

署之日应履行和遵守的约定事项及义务。

4.4丙方原股东已履行完毕其对丙方的出资义务。

5、本次增资款项仅用于：丙方的正常经营需求。不得用于偿还股东债务，

不得用于非经营性支出；非经丙方按公司章程约定的程序批准，不得用于委托理

财、委托贷款和期货交易。

6、丙方资金具体使用权限由经过工商变更登记之后的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或董事会授权总经理依照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执行。

7、甲方一、乙方依照本协议的约定出资后，丙方应在 20个工作日内召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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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会，修改公司章程，经修订的章程将替代公司原章程。

8、在上述股东会上作出相应决议后 20个工作日内，丙方董事会应向工商行

政管理主管部门申请工商变更登记。

9、丙方各股东应全力协助、配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10、凡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一切争议，各方首先应争取通过友好协商的方

式加以解决。如果该项争议在开始协商后 30日内未能解决，则任何一方均可向

丙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11、在对争议进行诉讼时，除争议事项外，各方应继续行使各自在本协议项

下的其它权利，并应继续履行各自在本协议项下的其它义务。

12、本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是：

（1）本协议全部内容已得到各方董事会/股东会/主管部门批准。

（2）本协议各方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委派代表/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四、本次放弃权利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是基于公司经营方针及适当控制风险等因素

作出的审慎决策。本次放弃权利不会改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也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未来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增资定价综合考虑了标的公司的实际研发成果、研发能力和后续发展规

划等因素，遵循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各方根据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原

则协商一致确定的，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 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1月 8日


	特此公告。

